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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8-02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的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沙浪奇公司”）2015

年4月与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南沙浪奇公司将坐落在南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三路8号中自编号为10号的房屋

出租给百花公司作工业用途使用，建筑（或使用）面积6522.67平方米，土地面积

7351.4平方米。租赁期: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

年 4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现公司拟调整租赁价格，交易双方经

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原合同，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与百花公

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将物业出租给百花公司作为办公和技术中心基地用。子公司

南沙浪奇公司拟与百花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厂房给百花公司作工业用途之

用。 

公司与百花公司同属广州轻工工贸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轻工工贸”）控制，

且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斌先生、董事符荣武先生为百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

李峻峰先生为百花公司独立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

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百花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本公司在征得超过半数的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认可后，将《关于租赁物

业给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鉴于公司董事傅勇国、黄兆斌和符荣武在百花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

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公司董事陈建斌、董事符荣武兼任百花公司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李峻峰兼任百花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上述五位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公司

及子公司南沙浪奇公司与百花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回避表决。该议案已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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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6日获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2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李峻峰先生、王丽娟女士和黄强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

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南沙浪奇公司与百花公司的交易时，五名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该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百花公司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荔

湾区百花路 75号首层；法定代表人：钟炼军；注册资本：3,592.5662 万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22933T；主营业务：制造各类香料、香精、食品用维

生素、食品用添加剂、加香剂、膨化剂、清洗剂、食用色素等，加工糖果、饼干等，

收购农副产品。百花公司 2017 年度末的总资产为 36,301.59 万元，净资产为

15,302.63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 56,299.82万元、净利润为 1,587.70万元。

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情况正常。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百花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且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斌先生、董事符荣武先生为百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李峻峰

先生为百花公司独立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

（三）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百花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百花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公司根据对百花公司生产能

力、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百花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出租百花公司的标的为：坐落在黄埔大道东 128 号浪奇大院：50 号

（3-4楼）、93号物业，合计总建筑面积为 3122平方米，出租给广州百花香料股

份有限公司作办公和技术中心基地用。其中，50 号（3-4 楼）建筑面积 2273.85

平方米；93号物业建设筑面积 848.15平方米。 

南沙浪奇公司拟出租百花公司的标的为：坐落在南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三

路 8号的房屋地产（房产产权证号：08国用(04)第 000006号）出租给百花公司作

工业用途使用，建筑（或使用）面积 6522.67平方米，总土地面积 7351.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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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广东国众联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规划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市

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租物业所涉及的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128 号大院以及南

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三路 8号的工业、办公房地产的月租金市场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粤国众联评字[2018]第 24-01004号），对本次拟出租标的的月租金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经过评估测算，以 2018年 01月 10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

标的在 2018年 01月 10日起至 2019年 01月 09日止依据市场法评估，本公司拟出

租百花公司的 50号（3-4楼）标的评估租金单价为 27.00元/㎡.月、93号物业标

的评估租金单价为 37.00元/㎡.月，南沙浪奇公司拟出租百花公司的仓库标的评估

租金单价为 28.00元/㎡.月、厂房标的评估租金单价为 32.00 元/㎡.月。 

根据广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 2017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本公司拟出租

百花公司标的政府指导价为 15.00 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南沙浪奇公司拟出租

百花公司标的政府指导价为 12.00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 

参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我市国有企业物业出租管理的指导意见

（穗府办函【2017】147号）的要求，公司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广州市房屋租金参

考价以及周边相同地段、功能和用途类似的物业市场出租价格，按照上述租金价格

就高确定。 

本次本公司拟出租百花公司的标的计租建筑面积合计 3122 平方米（其中 50

号（3-4楼）建筑面积 2273.85 平方米，每平方米 27.00元/月；93号物业建设筑

面积 848.15平方米，每平方米 37.00元/月），每月租金为 92,775.50元。管理费

每平方 1.00元（含租赁期间所产生垃圾的清运及公共区域卫生维护等），每月管

理费 3122元。全年金额约为 115.08万元。 

南沙浪奇公司拟出租百花公司标的租金单价按建筑面积计算合计 6522.67 平

方米（其中厂房建筑面积 6274.27 平方米，每平方米 32.00 元/月；仓库建设筑面

积 248.4平方米，每平方米 28.00元/月)，合计每月租金 207,731.84元，全年金

额约为 249.28万元。签订协议的一年后，每年在上年租金单价基础上，递增 5%。

服务费用每月 3.58 万元，连续十二个月服务费用每年 42.96 元。全年金额约为

292.24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拟出租百花公司物业的关联交易： 

（1）租赁物业地址：坐落在黄埔大道东128号浪奇大院：50号（3-4楼）、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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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物业。 

（2）物业用途：只限办公和研发实验用途，百花公司必须按照其经营范围进

行办公经营或研发事务，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和违法经营。 

（3）物业面积：50号（3-4楼）建筑面积2273.85平方米；93号物业建设筑面

积848.15平方米，合计总建筑面积为3122平方米。 

（4）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 

租赁期限：双方协定为临时出租，期限为租赁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租金：按照计租建筑面积合计3122平方米（其中50号（3-4楼）建筑面积2273.85

平方米，每平方米27.00元/月；93号物业建设筑面积848.15平方米，每平方米37.00

元/月），每月租金92,775.50元。管理费每平方1.00元（含租赁期间所产生垃圾的

清运及公共区域卫生维护等），每月管理费3122元。双方同意合同签定后，每月租

金总额不因场地的完好状况及实际场地面积数量的误差而作任何调整。 

支付方式：租金按月结算，由百花公司在每月的第10日前以转帐付款方式缴付

当月租金到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在租赁期限内的正常情况下，若遇百花公司欠交

租金超过三十天，本公司在书面通知百花公司缴纳欠款之日五个工作日内，百花公

司未支付有关款项，本公司有权停止百花公司使用租赁场地，并不退还保证金，由

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百花公司全部承担。百花公司逾期支付租金，应向本公司支付

滞纳金，每逾期一日滞纳金为欠交金额的1‰。 

其他费用结算：租赁期内，本公司应为百花公司提供正常使用的水电及其它应

具备的功能。每月水、电费按双方确认的实际使用量，依据政府水价电价和收费凭

证结算水电费用。 

保证金：百花公司进场前应向本公司支付1个月总租赁面积租金（金额为

92,775.50元）作为物业租赁保证金，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百花公司不能把保证金

抵作租金。如租赁合同终止，在百花公司已向本公司交清了全部应付的租金及因租

赁行为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后、百花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的，并按合同规定承担

向本公司交还承租的物业等相关责任后的30日内，本公司将向百花公司无息退还租

赁保证金（如果百花公司拖欠租金或违约，本公司可在保证金中抵扣）。 

其他约定事项：百花公司如终止租赁，应提前60日与本公司协商，并将租赁场

所（含附水电设施）交回本公司。 

（二）南沙浪奇公司拟出租百花公司物业的关联交易： 

（1）租赁物业地址：南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三路 8 号的房屋（房产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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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08国用(04)第 000006 号） 

（2）物业用途：工业用途 

（3）物业面积：建筑（或使用）面积 6522.67 平方米，总土地面积 7351.4

平方米。 

（4）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 

租赁期限：租赁合同有效期为六年。 

租金：按建筑面积计算合计 6522.67平方米。其中厂房建筑面积 6274.27平方

米，每平方米 32.00 元/月；仓库建设筑面积 248.4 平方米，每平方米 28.00 元/

月，合计每月租金 207,731.84 元。签订协议一年后，每年在上年租金单价基础上，

递增 5%。 

支付方式：南沙浪奇公司每月 10 日前开具租赁发票给百花公司，百花公司在

每月 15日前通过银行划帐（或支票）的方式缴付当月租金给南沙浪奇公司。 

保证金：百花公司向南沙浪奇公司交纳 415,463.68元保证金，南沙浪奇公司

应在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将保证金全额无息退回（退回百花公司或抵偿租金）。 

其他约定事项：依照合同约定南沙浪奇公司将房屋及设备交付百花公司使用。

未按约定提供房屋的，每逾期一日，须按月租金额的 0.05%向百花公司支付违约金。

正常的房屋主体结构及外部大修理费用由南沙浪奇公司承担。 

百花公司应按时支付租金，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须按月租金额的 0.05 %

向南沙浪奇公司支付违约金。日常的房屋内部维修费用由百花公司承担。 

（5）物业服务费： 

南沙浪奇公司提供物业的安防、绿化维护、消防中心、厂区周边卫生、饭堂、 

厂房主体维护及公用工程服务等，收取百花公司服务费用每月 3.58 万元；签订协

议一年后，每年在上年协议费用基础上，递增 5%。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子公司南沙浪奇公司园区拟吸引产业链上下游客户进驻园区，共同将南

沙浪奇工业园打造成绿色产业、节能低碳、科技创新的日化工业园，百花公司为公

司香精原料的主要供应商，百花公司进驻园区将有利于南沙浪奇工业园实现原料供

应、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的一体化低成本制造营运体系。本公司大院部分物业对外

出租，在同等条件下，向包括关联方百花公司在内的客户出租物业以利于公司增加

收入。 

上述关联交易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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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影响不大，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上述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当年年初至一季度末止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至一季度末止，公司向百花公司采购香精 85.43 万元，子公司南沙

浪奇公司向百花公司提供生产所需自来水、电以及蒸汽 41.08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

南沙浪奇公司向百花公司租赁物业租金收入为 87.28 万元，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213.79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峻峰先生、王丽娟女士和黄强先生根据公司提交《关于租赁物

业给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资料，对本次关联交易

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公司独立董事李峻峰先生、王丽娟女

士和黄强先生就上述关联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拟与百花公司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 

3.南沙浪奇公司拟与百花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3.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八年六月六日 

 




